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9號

原      告  陳雪子  

訴訟代理人  蔡東泉律師

被      告  莊廷均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被      告  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雅斐  

訴訟代理人  林文博  

            沈寬裕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0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新臺幣3,

000,000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219元，及自民國113年10

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莊廷均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23,2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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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鑫東

亞公司）仲介，於民國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臺南市

○○區○○○○段0000地號，面積263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

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

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

系爭土地所有人。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

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

約，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李

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訴外人全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

有限公司（下稱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下稱另案），原告於另案訴訟中始

知被告莊廷均出賣之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

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解

除後，依民法第259條第1、2項規定，被告莊廷均應返還3,0

00,000元，又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前受領3,000,000

元，故應給付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原告並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

均。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予原

告，為過失侵權行為，且屬可歸責於其之不完全給付，致原

告受有賠償李昇學3,300,000元之利息即239,589元、3,539,

589元之週年利率5%利息即98,814元、裁判費35,000元，共3

74,403元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

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又原告給付被告鑫東

亞公司二次仲介費共159,000元，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

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致前開二次買賣

契約均解除，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仲介費。並聲明：㈠被告莊廷均應

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於被告莊廷均給付前項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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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及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㈢被告應

給付原告373,4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鑫東亞公司應給付原

告15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廷均則以：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

土地難認已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縱系爭土地遭掩埋有害

事業廢棄物之時間發生於99年以前，此係不可歸責於雙方之

事由，系爭土地既已交付予原告，系爭土地之利益及危險應

由原告承受。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時確實不知系爭土地

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就此節自無故意或過

失。若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與原告成立系爭契約前即掩埋

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依系爭土地當時之現狀交付，

自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原告固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

主張解除契約，該條約定屬形成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

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原告取得系爭土地已逾5年，不

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被告莊廷均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原

告僅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對被告莊廷均為請求，而無適用侵

權行為規定之餘地。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鑫東亞公司則以：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原告與被告莊廷

均買賣系爭土地，均依循正常合法程序查詢系爭土地是否被

套繪、侵占，被告鑫東亞公司不知悉系爭土地前遭掩埋有害

事業廢棄物，且此節難以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

生，被告鑫東亞公司並無故意、過失或可歸責之事由。並聲

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

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8年5月間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108年5月18日

與被告莊廷均就系爭土地簽立系爭契約（即原證一即本院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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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41頁），約定價金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

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並同日交付系爭土地。

　㈡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指被告莊廷均）保

證本買賣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

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

否則甲方（指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系

爭契約中「不動產說明書現況調查表」項次35「是否屬政府

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被告莊廷均勾選「否」。

　㈢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

賣予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即原證四即本院卷第

53-67頁，契約內容除買、賣雙方資料、價金不同，其餘均

相同），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

學。

　㈣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

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訴訟中原告才得

知被告莊廷均所出賣之系爭土地中，埋有六價鉻之毒物。臺

南市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

現場採樣，隨機開挖3點次，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

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

標準（2.5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環保局112年5月23

日環事字第1120054446號、112年7月3日環事字第112007374

2號函暨廢棄物樣品檢測報告，本院112年度補字第886號卷

第51-59頁）。另案於113年4月11日判決原告應給付李昇學

3,539,589元，及自112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5%計算之利息；李昇學應於原告給付前項3,539,589元及

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已確定。

　㈤原告於113年6月13日給付李昇學，包括①3,539,589元②利

息98,814元③訴訟費用35,000元，總計3,673,403元。系爭

土地於113年9月9日移轉至原告名下。

　㈥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

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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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原告於㈠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60,000元、於㈢之買賣給付

被告仲介費99,000元。

　㈧被告莊廷均於107年4月間經法院拍定取得系爭土地。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

1、2款請求返還3,000,000元及利息，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第227條第2

項，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

公司給付159,000元，有無理由？

　㈣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移轉登記並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

時，系爭土地下有無廢棄物，係何人傾倒所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依民

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

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⒈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即被告莊廷均）保證本

買賣土地（即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

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

染管制區，否則甲方（即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

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

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

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

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259條第1、2款定有明文。

契約解除時，當事人之一方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依民法第

259條第2款規定，當然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他

方（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民

事事件，證據之證明力，較為強大，更為可信者，即足以使

審理事實之人對於爭執之事實認定其存在，更勝於不存在，

即達到前開蓋然的心證，此即「證據優勢」或「證據優勢主

義」。是在具體事件審理中，若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及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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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證據，經衡量後對「待證事實」可達到前開所稱蓋然之心

證時，法院即應信該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為真。

　⒉臺南市○○區○○里里○於○○○區○○000○○○○里○

○○○○○○○○○○○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142地號土

地）、系爭土地於8年前被挖深先埋建築廢棄物後再埋2公尺

左右高度的類爐渣物，大型拖車超過200車次等語，環保局

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採樣，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

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

特性溶出標準，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等情，經環保局函請臺灣

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訴外人郭文川於

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與我姊姊郭惠春是於95年12月25日向

法院拍賣取得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1142地號土地登記

在我名下，系爭土地登記在郭惠春名下，均是魚塭地，上面

都是蘆葦及爛土，後來有進行土壤改良，我媽郭楊宿委託吳

培榮幫忙填土，吳培榮當時保證說都是合格的土，吳培榮於

96年6、7月份開始填土，填一半時我有去現場看，看到現場

有白土，我叫我媽打電話給吳培榮請他說明，他說那是石

灰，因為那塊地爛土太多，必須加石灰消毒，系爭土地約於

100、101年因欠稅被法拍，這件事發生後我告知里長我於96

年請吳培榮填土，里長說吳培榮也有一堆土在他們村莊內吳

培榮自己的土地上，就帶我去看，發現土與我那塊地上的土

差不多等語。又經臺南地檢署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

測及遙測分署調閱系爭土地自99年至112年之數位航攝影

像，發現土地上之地貌並沒有明顯之改變，亦無開挖之跡

象，有該等數位航攝影像存卷可參，經本院調取臺南地檢署

112年度營他字第179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是以，原告主張

系爭土地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時間應於99年之前

一節，已具證據優勢，足使本院認此事實存在之可能性更勝

於不存在，而達到蓋然的心證，堪信為真。系爭土地於被告

莊廷均出賣予原告時已有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一

節，已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不符，則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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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

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0月2

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是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23日合法解

除。

　⒊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

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

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民法第365條

第1項固有明文。當事人於訂約時或訂約後，如就契約解除

另有約定，除有無效或得撤銷並經合法撤銷者外，基於契約

自由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自無不可。是契約當事人於約

定解除權事由發生時，即得依契約之約定行使解除權，不受

法律規定之限制。又約定解除權之行使方法、效果、消滅

等，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適用民法第257條至第262條之規

定。解除權之行使，未定有期間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

限，催告解除權人於期限內確答是否解除；如逾期未受解除

之通知，解除權即消滅，民法第257條定有明文。可知約定

解除權未定期間者，法律既已明文規定須定期催告而未行

使，始為消滅，自無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

地。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之解除權，並未定有期間，

且被告莊廷均未依法定期催告原告行使約定解除權，依上開

規定及說明，原告之約定解除權自不消滅，且無適用或類推

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是被告莊廷均抗辯原

告行使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

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等等，並不可採。

　⒋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依

民法第261條於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互義務，亦準用

之。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與被告莊廷均應負

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所負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

務，與被告莊廷均返還買賣價金3,000,000元及自受領時起

利息之義務，均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彼此間實質上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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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對待給付關係，另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可知原告於系爭土地

108年6月2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已付訖價金3,000,000元，

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

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是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

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給付323,219

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

7條定有明文。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

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

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

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9

24號判決意旨參照）。損害賠償之債，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別有訂定外，其賠償義務應以受有實際上之損害為成立要

件，且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另損害賠償

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此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

係。

　⒉被告莊廷均抗辯其出賣系爭土地時不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

業廢棄物，其不可歸責等等。惟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

付，乃當然之理，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保

證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污染情形，且原告與被告莊廷均簽定系

爭契約時，雙方訂定一份附件，被告莊廷均保證「土壤中含

有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本院卷第265頁），

可見被告莊廷均明確表示系爭土地僅含少許布輪翻砂土，絕

無掩埋垃圾，既無掩埋垃圾，自更無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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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系爭土地於買賣時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足

知被告莊廷均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致原告受有轉賣遭後

手求償之損害，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有上開保證，未查

明該事實，即將系爭土地出賣予原告，自不能以其就系爭土

地未做過土壤檢測，即認其無可歸責之事由，被告莊廷均抗

辯其不可歸責尚無可採。

　⒊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

予李昇學，李昇學因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於112

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

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經判決確定，已如前述。原告

因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遭後手

李昇學求償，乃屬可歸責於被告莊廷均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

付，致原告因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而生損害，原告自得

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損害。原告主張其

受有利息、裁判費共374,043元之損失等等，本院認原告得

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之損害為111年4月14日起至112年9月26

日止之利息239,589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53

0天＝239,589元），及112年1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20日

（另案判決確定日）止之利息83,630元（計算式：3,300,00

0元×5%÷365天×185天＝83,630元），其中因239,589元屬3,3

00,000元之利息，依民法第207條第1項規定利息不得滾入原

本再生利息，故共計323,219元（計算式：239,589＋83,630

＝323,219元），逾此範圍之利息與原告因另案敗訴依法應

支付之裁判費35,000元，難認與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行

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另原告依民法

第27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與被告莊廷均賠償37

4,043元等等，惟被告鑫東亞公司難認具可歸責之處（詳下

述㈢），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

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原告另依民法第184

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等，惟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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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及侵害原告何種權利，

是原告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法無據。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

公司給付159,000元，於法無據：　

　⒈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

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

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

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

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

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

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

之2第3、4、5款、第26條第2項固分別有明文。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經紀業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

償責任以具可歸責事由、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

關係為要件。不動產經紀人受託在執行不動產買賣仲介之業

務過程中，固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23條規定，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其委託人交易之相

對人為解說，惟上開所謂查證義務應以相當合理之範圍為其

限度，如不動產經紀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仍無從查

證，尚不得認為其有何過失。

　⒉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尚需經檢測方可得知，被告鑫

東亞公司經紀人非專業檢測人員，其以肉眼觀察，無法直接

得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存在，準此，難認被

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無法查知系爭土地有前開掩埋有害事業

廢棄物情事，係屬有過失而可歸責。原告主張被告鑫東亞公

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規定，

難以採信，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已給付仲介報酬159,000元，於法

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27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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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莊廷均應

給付原告323,2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4

日（本院卷第11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

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並准被告莊廷均供相當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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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9號
原      告  陳雪子  
訴訟代理人  蔡東泉律師
被      告  莊廷均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被      告  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雅斐  
訴訟代理人  林文博  
            沈寬裕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新臺幣3,000,000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219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莊廷均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23,2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民國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263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人。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訴外人全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下稱另案），原告於另案訴訟中始知被告莊廷均出賣之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第1、2項規定，被告莊廷均應返還3,000,000元，又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前受領3,000,000元，故應給付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並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予原告，為過失侵權行為，且屬可歸責於其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受有賠償李昇學3,300,000元之利息即239,589元、3,539,589元之週年利率5%利息即98,814元、裁判費35,000元，共374,403元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又原告給付被告鑫東亞公司二次仲介費共159,000元，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致前開二次買賣契約均解除，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仲介費。並聲明：㈠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於被告莊廷均給付前項之金額及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㈢被告應給付原告373,4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鑫東亞公司應給付原告15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廷均則以：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土地難認已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縱系爭土地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時間發生於99年以前，此係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系爭土地既已交付予原告，系爭土地之利益及危險應由原告承受。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時確實不知系爭土地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就此節自無故意或過失。若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與原告成立系爭契約前即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依系爭土地當時之現狀交付，自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原告固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該條約定屬形成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原告取得系爭土地已逾5年，不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被告莊廷均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原告僅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對被告莊廷均為請求，而無適用侵權行為規定之餘地。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鑫東亞公司則以：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原告與被告莊廷均買賣系爭土地，均依循正常合法程序查詢系爭土地是否被套繪、侵占，被告鑫東亞公司不知悉系爭土地前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且此節難以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被告鑫東亞公司並無故意、過失或可歸責之事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8年5月間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系爭土地簽立系爭契約（即原證一即本院卷第29-41頁），約定價金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並同日交付系爭土地。
　㈡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指被告莊廷均）保證本買賣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否則甲方（指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中「不動產說明書現況調查表」項次35「是否屬政府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被告莊廷均勾選「否」。
　㈢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即原證四即本院卷第53-67頁，契約內容除買、賣雙方資料、價金不同，其餘均相同），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
　㈣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訴訟中原告才得知被告莊廷均所出賣之系爭土地中，埋有六價鉻之毒物。臺南市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採樣，隨機開挖3點次，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準（2.5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環保局112年5月23日環事字第1120054446號、112年7月3日環事字第1120073742號函暨廢棄物樣品檢測報告，本院112年度補字第886號卷第51-59頁）。另案於113年4月11日判決原告應給付李昇學3,539,589元，及自112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李昇學應於原告給付前項3,539,589元及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已確定。
　㈤原告於113年6月13日給付李昇學，包括①3,539,589元②利息98,814元③訴訟費用35,000元，總計3,673,403元。系爭土地於113年9月9日移轉至原告名下。
　㈥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
　㈦原告於㈠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60,000元、於㈢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99,000元。
　㈧被告莊廷均於107年4月間經法院拍定取得系爭土地。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請求返還3,000,000元及利息，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給付159,000元，有無理由？
　㈣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移轉登記並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土地下有無廢棄物，係何人傾倒所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⒈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即被告莊廷均）保證本買賣土地（即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否則甲方（即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259條第1、2款定有明文。契約解除時，當事人之一方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當然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他方（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民事事件，證據之證明力，較為強大，更為可信者，即足以使審理事實之人對於爭執之事實認定其存在，更勝於不存在，即達到前開蓋然的心證，此即「證據優勢」或「證據優勢主義」。是在具體事件審理中，若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經衡量後對「待證事實」可達到前開所稱蓋然之心證時，法院即應信該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為真。
　⒉臺南市○○區○○里里○於○○○區○○000○○○○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於8年前被挖深先埋建築廢棄物後再埋2公尺左右高度的類爐渣物，大型拖車超過200車次等語，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採樣，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準，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等情，經環保局函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訴外人郭文川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與我姊姊郭惠春是於95年12月25日向法院拍賣取得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1142地號土地登記在我名下，系爭土地登記在郭惠春名下，均是魚塭地，上面都是蘆葦及爛土，後來有進行土壤改良，我媽郭楊宿委託吳培榮幫忙填土，吳培榮當時保證說都是合格的土，吳培榮於96年6、7月份開始填土，填一半時我有去現場看，看到現場有白土，我叫我媽打電話給吳培榮請他說明，他說那是石灰，因為那塊地爛土太多，必須加石灰消毒，系爭土地約於100、101年因欠稅被法拍，這件事發生後我告知里長我於96年請吳培榮填土，里長說吳培榮也有一堆土在他們村莊內吳培榮自己的土地上，就帶我去看，發現土與我那塊地上的土差不多等語。又經臺南地檢署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調閱系爭土地自99年至112年之數位航攝影像，發現土地上之地貌並沒有明顯之改變，亦無開挖之跡象，有該等數位航攝影像存卷可參，經本院調取臺南地檢署112年度營他字第179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是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時間應於99年之前一節，已具證據優勢，足使本院認此事實存在之可能性更勝於不存在，而達到蓋然的心證，堪信為真。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出賣予原告時已有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一節，已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不符，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是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23日合法解除。
　⒊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民法第365條第1項固有明文。當事人於訂約時或訂約後，如就契約解除另有約定，除有無效或得撤銷並經合法撤銷者外，基於契約自由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自無不可。是契約當事人於約定解除權事由發生時，即得依契約之約定行使解除權，不受法律規定之限制。又約定解除權之行使方法、效果、消滅等，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適用民法第257條至第262條之規定。解除權之行使，未定有期間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解除權人於期限內確答是否解除；如逾期未受解除之通知，解除權即消滅，民法第257條定有明文。可知約定解除權未定期間者，法律既已明文規定須定期催告而未行使，始為消滅，自無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之解除權，並未定有期間，且被告莊廷均未依法定期催告原告行使約定解除權，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之約定解除權自不消滅，且無適用或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是被告莊廷均抗辯原告行使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等等，並不可採。
　⒋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依民法第261條於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互義務，亦準用之。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與被告莊廷均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所負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與被告莊廷均返還買賣價金3,000,000元及自受領時起利息之義務，均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彼此間實質上立於對待給付關係，另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可知原告於系爭土地108年6月2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已付訖價金3,000,000元，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是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給付323,219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損害賠償之債，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訂定外，其賠償義務應以受有實際上之損害為成立要件，且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另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此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⒉被告莊廷均抗辯其出賣系爭土地時不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不可歸責等等。惟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乃當然之理，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保證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污染情形，且原告與被告莊廷均簽定系爭契約時，雙方訂定一份附件，被告莊廷均保證「土壤中含有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本院卷第265頁），可見被告莊廷均明確表示系爭土地僅含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既無掩埋垃圾，自更無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系爭土地於買賣時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足知被告莊廷均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致原告受有轉賣遭後手求償之損害，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有上開保證，未查明該事實，即將系爭土地出賣予原告，自不能以其就系爭土地未做過土壤檢測，即認其無可歸責之事由，被告莊廷均抗辯其不可歸責尚無可採。
　⒊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李昇學，李昇學因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經判決確定，已如前述。原告因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遭後手李昇學求償，乃屬可歸責於被告莊廷均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而生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損害。原告主張其受有利息、裁判費共374,043元之損失等等，本院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之損害為111年4月14日起至112年9月26日止之利息239,589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530天＝239,589元），及112年1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20日（另案判決確定日）止之利息83,630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185天＝83,630元），其中因239,589元屬3,300,000元之利息，依民法第207條第1項規定利息不得滾入原本再生利息，故共計323,219元（計算式：239,589＋83,630＝323,219元），逾此範圍之利息與原告因另案敗訴依法應支付之裁判費35,000元，難認與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行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另原告依民法第27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與被告莊廷均賠償374,043元等等，惟被告鑫東亞公司難認具可歸責之處（詳下述㈢），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等，惟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及侵害原告何種權利，是原告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法無據。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給付159,000元，於法無據：　
　⒈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第26條第2項固分別有明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經紀業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以具可歸責事由、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不動產經紀人受託在執行不動產買賣仲介之業務過程中，固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規定，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其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為解說，惟上開所謂查證義務應以相當合理之範圍為其限度，如不動產經紀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仍無從查證，尚不得認為其有何過失。
　⒉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尚需經檢測方可得知，被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非專業檢測人員，其以肉眼觀察，無法直接得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存在，準此，難認被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無法查知系爭土地有前開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係屬有過失而可歸責。原告主張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規定，難以採信，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已給付仲介報酬159,000元，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323,2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4日（本院卷第11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准被告莊廷均供相當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9號

原      告  陳雪子  

訴訟代理人  蔡東泉律師

被      告  莊廷均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被      告  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雅斐  

訴訟代理人  林文博  

            沈寬裕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0日言詞辯

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新臺幣3,000,00

    0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

    算之利息。

二、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219元，及自民國113年10

    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莊廷均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

    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

    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

    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23,2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

    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鑫東

    亞公司）仲介，於民國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臺南市

    ○○區○○○○段0000地號，面積263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

    地）簽立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

    （下同）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系爭土

    地所有人。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

    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系爭

    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李昇學於11

    2年9月2日對原告、訴外人全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下稱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

    重訴字第312號（下稱另案），原告於另案訴訟中始知被告

    莊廷均出賣之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

    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解除

    後，依民法第259條第1、2項規定，被告莊廷均應返還3,000

    ,000元，又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前受領3,000,000元

    ，故應給付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原告並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

    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予原告，為

    過失侵權行為，且屬可歸責於其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受有

    賠償李昇學3,300,000元之利息即239,589元、3,539,589元

    之週年利率5%利息即98,814元、裁判費35,000元，共374,40

    3元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規定

    ，擇一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又原告給付被告鑫東亞公

    司二次仲介費共159,000元，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致前開二次買賣契約

    均解除，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

    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仲介費。並聲明：㈠被告莊廷均應給付

    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於被告莊廷均給付前項之金額及

    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㈢被告應給付

    原告373,4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鑫東亞公司應給付原告159,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

    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廷均則以：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

    土地難認已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縱系爭土地遭掩埋有害

    事業廢棄物之時間發生於99年以前，此係不可歸責於雙方之

    事由，系爭土地既已交付予原告，系爭土地之利益及危險應

    由原告承受。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時確實不知系爭土地

    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就此節自無故意或過失

    。若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與原告成立系爭契約前即掩埋有

    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依系爭土地當時之現狀交付，自

    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原告固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主

    張解除契約，該條約定屬形成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

    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原告取得系爭土地已逾5年，不得

    解除系爭契約。縱被告莊廷均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原告

    僅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對被告莊廷均為請求，而無適用侵權

    行為規定之餘地。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鑫東亞公司則以：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原告與被告莊廷

    均買賣系爭土地，均依循正常合法程序查詢系爭土地是否被

    套繪、侵占，被告鑫東亞公司不知悉系爭土地前遭掩埋有害

    事業廢棄物，且此節難以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

    ，被告鑫東亞公司並無故意、過失或可歸責之事由。並聲明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

    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8年5月間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108年5月18日

    與被告莊廷均就系爭土地簽立系爭契約（即原證一即本院卷

    第29-41頁），約定價金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

    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並同日交付系爭土地。

　㈡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指被告莊廷均）保證

    本買賣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署

    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否

    則甲方（指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系爭

    契約中「不動產說明書現況調查表」項次35「是否屬政府公

    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被告莊廷均勾選「否」。

　㈢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

    予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即原證四即本院卷第53

    -67頁，契約內容除買、賣雙方資料、價金不同，其餘均相

    同），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

　㈣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

    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訴訟中原告才得知

    被告莊廷均所出賣之系爭土地中，埋有六價鉻之毒物。臺南

    市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

    場採樣，隨機開挖3點次，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

    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

    準（2.5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環保局112年5月23日

    環事字第1120054446號、112年7月3日環事字第1120073742

    號函暨廢棄物樣品檢測報告，本院112年度補字第886號卷第

    51-59頁）。另案於113年4月11日判決原告應給付李昇學3,5

    39,589元，及自112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李昇學應於原告給付前項3,539,589元及利息

    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已確定。

　㈤原告於113年6月13日給付李昇學，包括①3,539,589元②利息98

    ,814元③訴訟費用35,000元，總計3,673,403元。系爭土地於

    113年9月9日移轉至原告名下。

　㈥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

    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

　㈦原告於㈠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60,000元、於㈢之買賣給付被

    告仲介費99,000元。

　㈧被告莊廷均於107年4月間經法院拍定取得系爭土地。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

    2款請求返還3,000,000元及利息，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第227條第2項

    ，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

    司給付159,000元，有無理由？

　㈣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移轉登記並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

    時，系爭土地下有無廢棄物，係何人傾倒所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依民法

    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10

    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⒈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即被告莊廷均）保證本買

    賣土地（即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

    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

    管制區，否則甲方（即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

    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

    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

    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

    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259條第1、2款定有明文。契

    約解除時，當事人之一方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依民法第25

    9條第2款規定，當然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他方

    （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民事

    事件，證據之證明力，較為強大，更為可信者，即足以使審

    理事實之人對於爭執之事實認定其存在，更勝於不存在，即

    達到前開蓋然的心證，此即「證據優勢」或「證據優勢主義

    」。是在具體事件審理中，若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

    證據，經衡量後對「待證事實」可達到前開所稱蓋然之心證

    時，法院即應信該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為真。

　⒉臺南市○○區○○里里○於○○○區○○000○○○○里○○○○○○○○○○○○段0000

    地號土地（下稱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於8年前被挖深

    先埋建築廢棄物後再埋2公尺左右高度的類爐渣物，大型拖

    車超過200車次等語，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

    場採樣，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

    ，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準，屬有害事業

    廢棄物等情，經環保局函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

    地檢署）偵辦。訴外人郭文川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與我

    姊姊郭惠春是於95年12月25日向法院拍賣取得1142地號土地

    、系爭土地，1142地號土地登記在我名下，系爭土地登記在

    郭惠春名下，均是魚塭地，上面都是蘆葦及爛土，後來有進

    行土壤改良，我媽郭楊宿委託吳培榮幫忙填土，吳培榮當時

    保證說都是合格的土，吳培榮於96年6、7月份開始填土，填

    一半時我有去現場看，看到現場有白土，我叫我媽打電話給

    吳培榮請他說明，他說那是石灰，因為那塊地爛土太多，必

    須加石灰消毒，系爭土地約於100、101年因欠稅被法拍，這

    件事發生後我告知里長我於96年請吳培榮填土，里長說吳培

    榮也有一堆土在他們村莊內吳培榮自己的土地上，就帶我去

    看，發現土與我那塊地上的土差不多等語。又經臺南地檢署

    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調閱系爭土地自

    99年至112年之數位航攝影像，發現土地上之地貌並沒有明

    顯之改變，亦無開挖之跡象，有該等數位航攝影像存卷可參

    ，經本院調取臺南地檢署112年度營他字第179號偵查卷宗核

    閱無訛，是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

    棄物之時間應於99年之前一節，已具證據優勢，足使本院認

    此事實存在之可能性更勝於不存在，而達到蓋然的心證，堪

    信為真。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出賣予原告時已有遭掩埋、

    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一節，已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11條

    第9項約定不符，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起訴

    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起訴

    狀繕本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是系爭契約於113

    年10月23日合法解除。

　⒊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

    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

    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民法第365條

    第1項固有明文。當事人於訂約時或訂約後，如就契約解除

    另有約定，除有無效或得撤銷並經合法撤銷者外，基於契約

    自由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自無不可。是契約當事人於約

    定解除權事由發生時，即得依契約之約定行使解除權，不受

    法律規定之限制。又約定解除權之行使方法、效果、消滅等

    ，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適用民法第257條至第262條之規定

    。解除權之行使，未定有期間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

    ，催告解除權人於期限內確答是否解除；如逾期未受解除之

    通知，解除權即消滅，民法第257條定有明文。可知約定解

    除權未定期間者，法律既已明文規定須定期催告而未行使，

    始為消滅，自無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

    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之解除權，並未定有期間，且被

    告莊廷均未依法定期催告原告行使約定解除權，依上開規定

    及說明，原告之約定解除權自不消滅，且無適用或類推適用

    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是被告莊廷均抗辯原告行

    使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365

    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等等，並不可採。

　⒋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

    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依

    民法第261條於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互義務，亦準用

    之。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與被告莊廷均應負

    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所負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

    務，與被告莊廷均返還買賣價金3,000,000元及自受領時起

    利息之義務，均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彼此間實質上立

    於對待給付關係，另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可知原告於系爭土地

    108年6月2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已付訖價金3,000,000元，

    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

    ,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

    之利息。是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

    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給付323,219元

    ：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

    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

    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

    7條定有明文。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

    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

    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

    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

    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9

    24號判決意旨參照）。損害賠償之債，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

    約別有訂定外，其賠償義務應以受有實際上之損害為成立要

    件，且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另損害賠償

    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

    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此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

　⒉被告莊廷均抗辯其出賣系爭土地時不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

    業廢棄物，其不可歸責等等。惟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

    ，乃當然之理，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保證

    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污染情形，且原告與被告莊廷均簽定系爭

    契約時，雙方訂定一份附件，被告莊廷均保證「土壤中含有

    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本院卷第265頁），可

    見被告莊廷均明確表示系爭土地僅含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

    掩埋垃圾，既無掩埋垃圾，自更無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

    系爭土地於買賣時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足知

    被告莊廷均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致原告受有轉賣遭後手

    求償之損害，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有上開保證，未查明

    該事實，即將系爭土地出賣予原告，自不能以其就系爭土地

    未做過土壤檢測，即認其無可歸責之事由，被告莊廷均抗辯

    其不可歸責尚無可採。

　⒊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

    李昇學，李昇學因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於112年9

    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

    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經判決確定，已如前述。原告因

    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遭後手李

    昇學求償，乃屬可歸責於被告莊廷均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

    ，致原告因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而生損害，原告自得依

    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損害。原告主張其受

    有利息、裁判費共374,043元之損失等等，本院認原告得請

    求被告莊廷均賠償之損害為111年4月14日起至112年9月26日

    止之利息239,589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530

    天＝239,589元），及112年1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20日（另

    案判決確定日）止之利息83,630元（計算式：3,300,000元×

    5%÷365天×185天＝83,630元），其中因239,589元屬3,300,00

    0元之利息，依民法第207條第1項規定利息不得滾入原本再

    生利息，故共計323,219元（計算式：239,589＋83,630＝323,

    219元），逾此範圍之利息與原告因另案敗訴依法應支付之

    裁判費35,000元，難認與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行為間具

    相當因果關係，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另原告依民法第277

    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與被告莊廷均賠償374,043

    元等等，惟被告鑫東亞公司難認具可歸責之處（詳下述㈢）

    ，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

    ，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

    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等，惟原告未

    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及侵害原告何種權利，是

    原告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法無據。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

    司給付159,000元，於法無據：　

　⒈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

    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

    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

    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

    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

    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

    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

    之2第3、4、5款、第26條第2項固分別有明文。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經紀業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

    償責任以具可歸責事由、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

    關係為要件。不動產經紀人受託在執行不動產買賣仲介之業

    務過程中，固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

    理條例第23條規定，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其委託人交易之相

    對人為解說，惟上開所謂查證義務應以相當合理之範圍為其

    限度，如不動產經紀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仍無從查

    證，尚不得認為其有何過失。

　⒉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尚需經檢測方可得知，被告鑫

    東亞公司經紀人非專業檢測人員，其以肉眼觀察，無法直接

    得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存在，準此，難認被

    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無法查知系爭土地有前開掩埋有害事業

    廢棄物情事，係屬有過失而可歸責。原告主張被告鑫東亞公

    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規定，

    難以採信，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

    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已給付仲介報酬159,000元，於法

    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27條第2項規

    定，請求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莊廷均應

    給付原告323,2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4

    日（本院卷第11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

    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

    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

    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

    額准許之，並准被告莊廷均供相當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

    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

    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

    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859號

原      告  陳雪子  

訴訟代理人  蔡東泉律師

被      告  莊廷均  

訴訟代理人  羅瑞昌律師

            劉鎮智律師

被      告  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張雅斐  

訴訟代理人  林文博  

            沈寬裕  

上列當事人間解除契約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新臺幣3,000,000元及自民國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新臺幣323,219元，及自民國113年10月2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被告莊廷均負擔10分之9，餘由原告負擔。

五、本判決第一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00,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000,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107,000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如被告莊廷均以新臺幣323,219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七、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經被告鑫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民國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臺南市○○區○○○○段0000地號，面積2634平方公尺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買賣契約（下稱系爭契約），約定價金新臺幣（下同）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人。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訴外人全東亞不動產仲介經紀有限公司（下稱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下稱另案），原告於另案訴訟中始知被告莊廷均出賣之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

　㈡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系爭契約解除後，依民法第259條第1、2項規定，被告莊廷均應返還3,000,000元，又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前受領3,000,000元，故應給付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原告並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予原告，為過失侵權行為，且屬可歸責於其之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受有賠償李昇學3,300,000元之利息即239,589元、3,539,589元之週年利率5%利息即98,814元、裁判費35,000元，共374,403元之損失，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27條第2項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又原告給付被告鑫東亞公司二次仲介費共159,000元，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致前開二次買賣契約均解除，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仲介費。並聲明：㈠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㈡原告於被告莊廷均給付前項之金額及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㈢被告應給付原告373,403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㈣被告鑫東亞公司應給付原告159,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㈤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莊廷均則以：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土地難認已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縱系爭土地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時間發生於99年以前，此係不可歸責於雙方之事由，系爭土地既已交付予原告，系爭土地之利益及危險應由原告承受。被告莊廷均出賣系爭土地時確實不知系爭土地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就此節自無故意或過失。若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與原告成立系爭契約前即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被告莊廷均依系爭土地當時之現狀交付，自不構成不完全給付。原告固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主張解除契約，該條約定屬形成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原告取得系爭土地已逾5年，不得解除系爭契約。縱被告莊廷均確有債務不履行之情事，原告僅得依債務不履行規定對被告莊廷均為請求，而無適用侵權行為規定之餘地。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㈡被告鑫東亞公司則以：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原告與被告莊廷均買賣系爭土地，均依循正常合法程序查詢系爭土地是否被套繪、侵占，被告鑫東亞公司不知悉系爭土地前遭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且此節難以預見並避免或防止損害結果之發生，被告鑫東亞公司並無故意、過失或可歸責之事由。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如受不利之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兩造不爭執事項：

　㈠原告於108年5月間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於108年5月18日與被告莊廷均就系爭土地簽立系爭契約（即原證一即本院卷第29-41頁），約定價金3,000,000元；原告於108年6月28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並同日交付系爭土地。

　㈡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指被告莊廷均）保證本買賣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否則甲方（指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系爭契約中「不動產說明書現況調查表」項次35「是否屬政府公告之土壤或地下水污染場址」，被告莊廷均勾選「否」。

　㈢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李昇學，並簽訂土地買賣契約書（即原證四即本院卷第53-67頁，契約內容除買、賣雙方資料、價金不同，其餘均相同），系爭土地於111年4月1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予李昇學。

　㈣李昇學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訴訟中原告才得知被告莊廷均所出賣之系爭土地中，埋有六價鉻之毒物。臺南市環境保護局（下稱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採樣，隨機開挖3點次，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準（2.5mg/L），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環保局112年5月23日環事字第1120054446號、112年7月3日環事字第1120073742號函暨廢棄物樣品檢測報告，本院112年度補字第886號卷第51-59頁）。另案於113年4月11日判決原告應給付李昇學3,539,589元，及自112年11月1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李昇學應於原告給付前項3,539,589元及利息後，將系爭土地移轉登記予原告；該案已確定。

　㈤原告於113年6月13日給付李昇學，包括①3,539,589元②利息98,814元③訴訟費用35,000元，總計3,673,403元。系爭土地於113年9月9日移轉至原告名下。

　㈥原告以本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

　㈦原告於㈠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60,000元、於㈢之買賣給付被告仲介費99,000元。

　㈧被告莊廷均於107年4月間經法院拍定取得系爭土地。

四、兩造爭執事項：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請求返還3,000,000元及利息，有無理由？

　㈡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給付374,403元，有無理由？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給付159,000元，有無理由？

　㈣被告莊廷均於108年6月28日移轉登記並交付系爭土地予原告時，系爭土地下有無廢棄物，係何人傾倒所為？

五、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合法解除系爭契約，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⒈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乙方（即被告莊廷均）保證本買賣土地（即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或地下水污染情形，亦非行政院環保署公告列管之污染控制場址、污染整治場址或污染管制區，否則甲方（即原告）得不經催告逕行解除本買賣契約。契約解除時，當事人雙方回復原狀之義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依左列之規定：一、由他方所受領之給付物，應返還之；二、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之，民法259條第1、2款定有明文。契約解除時，當事人之一方受領之給付為金錢者，依民法第259條第2款規定，當然應附加「自受領時」起之利息償還他方（最高法院88年度台上字第112號判決意旨參照）。於民事事件，證據之證明力，較為強大，更為可信者，即足以使審理事實之人對於爭執之事實認定其存在，更勝於不存在，即達到前開蓋然的心證，此即「證據優勢」或「證據優勢主義」。是在具體事件審理中，若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及提出之證據，經衡量後對「待證事實」可達到前開所稱蓋然之心證時，法院即應信該當事人所主張之事實為真。

　⒉臺南市○○區○○里里○於○○○區○○000○○○○里○○○○○○○○○○○○段0000地號土地（下稱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於8年前被挖深先埋建築廢棄物後再埋2公尺左右高度的類爐渣物，大型拖車超過200車次等語，環保局於112年5月30日至系爭土地現場採樣，系爭土地於平均深度約1.1公尺處可見不明填埋物，檢出2點次六價鉻超出其毒性特性溶出標準，屬有害事業廢棄物等情，經環保局函請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下稱臺南地檢署）偵辦。訴外人郭文川於警詢及偵查中供稱：我與我姊姊郭惠春是於95年12月25日向法院拍賣取得1142地號土地、系爭土地，1142地號土地登記在我名下，系爭土地登記在郭惠春名下，均是魚塭地，上面都是蘆葦及爛土，後來有進行土壤改良，我媽郭楊宿委託吳培榮幫忙填土，吳培榮當時保證說都是合格的土，吳培榮於96年6、7月份開始填土，填一半時我有去現場看，看到現場有白土，我叫我媽打電話給吳培榮請他說明，他說那是石灰，因為那塊地爛土太多，必須加石灰消毒，系爭土地約於100、101年因欠稅被法拍，這件事發生後我告知里長我於96年請吳培榮填土，里長說吳培榮也有一堆土在他們村莊內吳培榮自己的土地上，就帶我去看，發現土與我那塊地上的土差不多等語。又經臺南地檢署向農業部林業及自然保育署航測及遙測分署調閱系爭土地自99年至112年之數位航攝影像，發現土地上之地貌並沒有明顯之改變，亦無開挖之跡象，有該等數位航攝影像存卷可參，經本院調取臺南地檢署112年度營他字第179號偵查卷宗核閱無訛，是以，原告主張系爭土地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時間應於99年之前一節，已具證據優勢，足使本院認此事實存在之可能性更勝於不存在，而達到蓋然的心證，堪信為真。系爭土地於被告莊廷均出賣予原告時已有遭掩埋、棄置有害事業廢棄物一節，已如前述，即與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不符，則原告依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以起訴狀繕本送達對被告莊廷均為解除系爭契約之意思表示，起訴狀繕本於113年10月23日送達被告莊廷均，是系爭契約於113年10月23日合法解除。

　⒊按買受人因物有瑕疵，而得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者，其解除權或請求權，於買受人依第356條規定為通知後六個月間不行使或自物之交付時起經過五年而消滅，民法第365條第1項固有明文。當事人於訂約時或訂約後，如就契約解除另有約定，除有無效或得撤銷並經合法撤銷者外，基於契約自由及當事人意思自主原則，自無不可。是契約當事人於約定解除權事由發生時，即得依契約之約定行使解除權，不受法律規定之限制。又約定解除權之行使方法、效果、消滅等，除契約另有約定外，應適用民法第257條至第262條之規定。解除權之行使，未定有期間者，他方當事人得定相當期限，催告解除權人於期限內確答是否解除；如逾期未受解除之通知，解除權即消滅，民法第257條定有明文。可知約定解除權未定期間者，法律既已明文規定須定期催告而未行使，始為消滅，自無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約定之解除權，並未定有期間，且被告莊廷均未依法定期催告原告行使約定解除權，依上開規定及說明，原告之約定解除權自不消滅，且無適用或類推適用法定解除權除斥期間規定之餘地，是被告莊廷均抗辯原告行使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解除權應適用或類推適用民法第365條5年除斥期間規定等等，並不可採。

　⒋按因契約互負債務者，於他方當事人未為對待給付前，得拒絕自己之給付，民法第26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此規定依民法第261條於當事人因契約解除而生之相互義務，亦準用之。系爭契約既經原告合法解除，則原告與被告莊廷均應負回復原狀之義務，原告所負移轉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義務，與被告莊廷均返還買賣價金3,000,000元及自受領時起利息之義務，均本於同一雙務契約而發生，彼此間實質上立於對待給付關係，另依系爭契約之約定可知原告於系爭土地108年6月28日所有權移轉登記前已付訖價金3,000,000元，則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規定，得請求被告給付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是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㈡原告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給付323,219元：

　⒈按因可歸責於債務人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者，債權人得依關於給付遲延或給付不能之規定行使其權利；因不完全給付而生前項以外之損害者，債權人並得請求賠償，民法第227條定有明文。買賣標的物如係特定物，於契約成立前已發生瑕疵，而出賣人於締約時，因故意或過失未告知該瑕疵於買受人，而買受人不知有瑕疵仍為購買者，則出賣人所為給付之內容不符合債務本旨，即應負不完全給付之債務不履行責任（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1112號、112年度台上字第924號判決意旨參照）。損害賠償之債，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別有訂定外，其賠償義務應以受有實際上之損害為成立要件，且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另損害賠償之債，以有損害之發生及有責任原因之事實，並二者之間，有相當因果關係為成立要件，此即責任成立之相當因果關係。

　⒉被告莊廷均抗辯其出賣系爭土地時不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其不可歸責等等。惟債務人應依債之本旨為給付，乃當然之理，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第11條第9項保證系爭土地絕無土壤污染情形，且原告與被告莊廷均簽定系爭契約時，雙方訂定一份附件，被告莊廷均保證「土壤中含有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本院卷第265頁），可見被告莊廷均明確表示系爭土地僅含少許布輪翻砂土，絕無掩埋垃圾，既無掩埋垃圾，自更無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而系爭土地於買賣時已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已如前述，足知被告莊廷均並未依債之本旨為給付，致原告受有轉賣遭後手求償之損害，被告莊廷均既於系爭契約有上開保證，未查明該事實，即將系爭土地出賣予原告，自不能以其就系爭土地未做過土壤檢測，即認其無可歸責之事由，被告莊廷均抗辯其不可歸責尚無可採。

　⒊原告於111年3月4日經被告鑫東亞公司仲介將系爭土地出賣予李昇學，李昇學因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於112年9月2日對原告、全東亞公司提起解除買賣契約訴訟即本院112年度重訴字第312號，另案經判決確定，已如前述。原告因被告莊廷均出賣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之系爭土地，遭後手李昇學求償，乃屬可歸責於被告莊廷均之事由致為不完全給付，致原告因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而生損害，原告自得依民法第227條第2項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損害。原告主張其受有利息、裁判費共374,043元之損失等等，本院認原告得請求被告莊廷均賠償之損害為111年4月14日起至112年9月26日止之利息239,589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530天＝239,589元），及112年11月18日起至113年5月20日（另案判決確定日）止之利息83,630元（計算式：3,300,000元×5%÷365天×185天＝83,630元），其中因239,589元屬3,300,000元之利息，依民法第207條第1項規定利息不得滾入原本再生利息，故共計323,219元（計算式：239,589＋83,630＝323,219元），逾此範圍之利息與原告因另案敗訴依法應支付之裁判費35,000元，難認與被告莊廷均之不完全給付行為間具相當因果關係，此部分請求於法無據。另原告依民法第27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與被告莊廷均賠償374,043元等等，惟被告鑫東亞公司難認具可歸責之處（詳下述㈢），故原告此部分主張亦屬無據。

　⒋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固有明文。原告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過失侵權行為規定請求被告賠償等等，惟原告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不法侵害行為，及侵害原告何種權利，是原告依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於法無據。

　㈢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給付159,000元，於法無據：　

　⒈按經營仲介業務者經買賣或租賃雙方當事人之書面同意，得同時接受雙方之委託，並依下列規定辦理：三、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關於不動產必要之資訊；四、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仲介專業應查知之不動產之瑕疵；五、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之檢查；經紀業因經紀人員執行仲介或代銷業務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第26條第2項固分別有明文。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經紀業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以具可歸責事由、交易當事人受有損害、其間有因果關係為要件。不動產經紀人受託在執行不動產買賣仲介之業務過程中，固應盡相當之查證義務，並應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3條規定，以不動產說明書向與其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為解說，惟上開所謂查證義務應以相當合理之範圍為其限度，如不動產經紀人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仍無從查證，尚不得認為其有何過失。

　⒉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尚需經檢測方可得知，被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非專業檢測人員，其以肉眼觀察，無法直接得知系爭土地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存在，準此，難認被告鑫東亞公司經紀人無法查知系爭土地有前開掩埋有害事業廢棄物情事，係屬有過失而可歸責。原告主張被告鑫東亞公司違反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4條之2第3、4、5款規定，難以採信，原告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鑫東亞公司返還已給付仲介報酬159,000元，於法無據。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59條第1、2款、第227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告莊廷均應於原告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莊廷均之同時，給付原告3,000,000元及自108年6月2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被告莊廷均應給付原告323,219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0月24日（本院卷第113頁）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原告勝訴部分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與民事訴訟法第390條第2項之規定，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之擔保金額准許之，並准被告莊廷均供相當擔保後亦得免為假執行；至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八、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九、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第85條第1項但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楊亞臻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10　　日

　　　　　　　　　　　　　　　書記官　陳雅婷　　　　

　　　　　　　  



